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人民政

府各有关部门、各有关直属机构： 

    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福建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印

闽林〔2018〕4号 

福 建 省 林 业 厅 
福 建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 
福 建 省 水 利 厅  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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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厅         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

 

 

 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      福建省水利厅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2018年 7月 11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

— 3 — 

福建省湿地名录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 

    第一条 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，规范湿地名录编制、发布和管

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6〕89号）、《湿地保护管理规定》《福建省湿地保护

条例》《福建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湿地实行分级保护制度。根据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生

态功能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，将湿地分为国家重要湿地、省

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，并由湿地名录予以确定。 

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。将全省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逐级分

解落实到各市、县（区），通过湿地名录，将湿地管控面积目标落

实到具体湿地地块。 

第三条  本省行政区域以及毗邻海域省重要湿地名录和一般

湿地名录的编制、发布和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管理，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湿地，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形成，常年或者

季节性带有静止或者流动水体的地域，包括滨海湿地、湖泊湿地、

河流湿地、沼泽湿地等自然湿地，以及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

物的栖息地或者野生植物的原生地等人工湿地。 

本办法所称的省重要湿地名录，是指符合《福建省湿地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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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湿地。 

本办法所称的一般湿地名录，是指未列入省重要湿地名录、

面积不少于 8公顷的湿地；或者正常水位宽度 10米以上、长度 5000

米以上的河流湿地。 

第五条  湿地名录编制、发布和管理，按照政府主导、科学

规划，保护优先、合理利用，总量管控、分类管理的总体要求进

行。 

第六条  湿地名录编制，以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为依据，

并严格执行，不得擅自改变。 

湿地名录及其调整，应当定期通过政府网站和报刊等媒体，

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七条  省重要湿地名录编制。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

会同海洋与渔业、国土资源、水利、住建、环保、农业以及其他

有关部门，根据省湿地保护规划提出省重要湿地名录，经征求湿

地所在地设区市或者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意见后，报送省人民

政府批准后公布。 

第八条  一般湿地名录编制。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林业主

管部门会同管辖该湿地的其他同级湿地保护主管部门提出一般湿

地名录，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，报设区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，

并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湿地保护主管部门备

案。其中：跨行政区域的名录编制，按照属地原则分别由管辖该

湿地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其他相关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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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保护主管部门提出，并经管辖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同意，

报设区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与备案。 

第九条  湿地名录编制、公示和发布，其内容应当包括湿地

名称、行政区域、四至范围、总面积（其中湿地面积）、湿地类型、

湿地图斑、保护类别、保护管理机构、行政主管部门等信息。 

第十条  湿地名录主要内容规范如下： 

（一）湿地名称，是指按照湿地命名规则命名的省重要湿地

和一般湿地。 

（二）行政区域，填写该湿地所辖的县（市、区）、镇（乡、

街道办事处）、行政村名称。 

（三）湿地类型，按照《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》的湿

地分类系统，并参照本省在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中所确认的

“5类 21型”进行划分。 

（四）湿地图斑，是指能清楚辨识湿地边界的规划图或者遥

感影像资料。涉及湿地分布图的，应当利用近期高分辨率遥感影

像图及 1：10000-1：50000 地图为底图，用红线标注湿地范围，

用不同色块标示各湿地型，并在图幅适当位置以表格形式标注各

湿地型的面积；四至范围，填写地理界址坐标，并有 2000国家大

地坐标系的矢量图数据。 

（五）保护类别，是指湿地公园（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及以

下），保护区（湿地自然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、海洋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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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区、水利风景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），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、

海洋公园、风景名胜区，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（含自然、

文化遗产地）、国际重要湿地、国家重要湿地名录，省重要湿地和

保护小区等。无保护方式的，填无。 

（六）保护管理机构，是指经管辖该湿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或其行政主管部门授权，履行湿地保护和管理职责的单位。 

（七）行政主管部门，是指管辖该湿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湿地保护主管部门。涉及一个县（市、区）的，填写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湿地保护主管部门；涉及多个县（市、区）的，填

写所涉及的县级人民政府湿地保护主管部门；由设区市人民政府

或同级湿地保护主管部门直接设立的，填写设区市人民政府授权

的主管部门。 

第十一条  湿地命名按照以下规则进行。 

    （一）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   （二）省重要湿地：福建+湿地名+省级重要湿地。 

（三）一般湿地：县（市、区）名称+湿地小地名+湿地。 

（四）已设立湿地公园（包括城市湿地公园）、自然保护区、

海洋保护区（含海洋特别保护区）、森林公园、地质公园、海洋公

园、风景名胜区、水利风景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

保护区、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（含自然、文化遗产地）、重要湿

地名录等范围内的湿地，按原批复的名称。 

第十二条  湿地名录应当根据湿地保护的需要和湿地资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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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情况，及时调整、补充湿地保护名录。 

湿地名录调整，包括湿地面积核增、核减、占补平衡、补充

湿地、名录撤销等（以下统称调整）。 

湿地名录调整应当按照原编制和批准程序办理。申请湿地名

录调整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。 

    （一）湿地名录调整申请书；  

    （二）湿地名录调整方案，主要包括湿地基本情况、调整必

要性、拟调整湿地的变化情况、湿地占补平衡方案、湿地修复方

案、保护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材料。 

    第十三条 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省重要湿地或者一般湿地，

可以申请调整： 

（一）新增湿地，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新增人工湿地，

恢复修复的自然湿地，新建或者规划新建大中型水利、水库项目

的新增湿地，新建或者改扩建湿地公园，城市内河整治和城乡规

划建设等新增湿地，经恢复修复、生态功能基本恢复的退化湿地。 

原一般湿地，经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或者恢复修复，达到省重

要湿地名录规定标准的，可以调整为省重要湿地名录。 

原湿地名录以外的新增湿地，凡是达到省重要湿地名录规定

标准的，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执行；凡是达到一般湿地名录规

定标准的，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通过开展河湖水系连通、湿地植被修复、野生动物栖

息地修复、藻场修复、沼泽湿地修复、退耕还湿、退养还湿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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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补水等恢复与修复措施，生态功能基本恢复的湿地；且增加的

湿地面积不少于该湿地面积 5%的。 

（三）因气候变化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，造成湿地生

态特征严重破坏或退化，且无法修复恢复的面积不少于该湿地总

面积 10%的。 

    （四）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，造成湿地面积、生物多样性、

生态功能等发生变化，湿地面积变化幅度不少于该湿地总面积 5%

的。 

（五）征收、占用并转为其他用途或者其他原因，已无法恢

复修复且面积不少于该湿地总面积 5%的。 

（六）因气候变化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，已达不到相

应的湿地名录规定标准，应予撤销的。 

（七）湿地名称变更。其中，晋升为省级以上的湿地公园、

保护区等保护方式的，直接引用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名称。 

第十四条 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湿地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，履行湿地名录和列入名录的湿地保护与管理职责： 

（一）林业部门负责省级湿地公园、自然保护区等湿地的保

护与管理。 

（二）海洋与渔业部门负责海岸线向海一侧职责范围内滨海

湿地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保护与管理。 

（三）水利部门负责陆地江河、湖泊、河口、水库、运河与

输水河等湿地的保护与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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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乡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城

市湿地公园等湿地的保护与管理。 

（五）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依职责分工履行盐田列入名录湿地

的保护与管理。 

（六）农业部门负责宜农滩涂、宜农湿地、农业生物种质资

源原生境等湿地的保护和管理。 

上述各部门和国土资源、发改、财政、环保、交通、旅游以

及其他有关部门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湿地保护与管理的相关

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建立全省湿地资源信息库、湿地名录档案，并及

时更新。 

设区市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林业主管部门会同

本级其他湿地保护主管部门建立湿地名录档案。将初始建立的湿

地编目和名录汇总后，经由市级人民政府报送省人民政府，同时

抄报省级相关湿地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和统一建立全省湿地资源信

息库。 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本级其他湿地保护

主管部门，做好湿地编目和名录管理，建立湿地名录档案，于每

年的 12月份做好辖区湿地名录的变更与调整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 湿地名录及调整、更新，应当在公布后的 60日内，

由设区市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林业主管部门牵头并

会同相关湿地保护主管部门汇总后，向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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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地保护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
 

 





 

 

 

抄送： 省政府。 

福建省林业厅办公室 2018年 7月 11日印发 


